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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Taizhou Water Group Co., Ltd.*
台州市水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542）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
年度業績公告

年度業績摘要：

－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收益約為人民幣600.8百萬元，較截至2023
年12月31日止年度減少約 0.9%。

－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虧損約為人民幣118.0百萬元，而截至2023
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虧損約為人民幣110.5百萬元。

－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母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人民幣95.6百
萬元，而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母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人民
幣84.0百萬元。

－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每股基本虧損約為人民幣0.48元。

－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 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

台州市水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 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報告期間」）之經
審核綜合年度業績，本年度業績公告的內容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有關經審核年度業績之初步公告的適用
披露規定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編製。董事會及董事會轄下的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
會」）亦已審閱及確認有關經審核年度業績。除另有指明外，本公司的財務數據
均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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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24年 2023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4 600,802 606,347
銷售成本 476,317 (461,575)  

毛利 124,485 144,772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24,364 16,293
銷售開支 (106) –
行政開支 (83,358) (87,287)
其他開支 (696) (472)
財務成本 (136,825) (131,894)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27,109) (19,850)  

除稅前虧損 5 (99,245) (78,438)
所得稅開支 6 (18,792) (32,022)  

年內虧損 (118,037) (110,460)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95,580) (84,000)
非控股權益 (22,457) (26,460)  

(118,037) (110,460)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元） 8 (0.48) (0.42)  

其他全面收益

於往後期間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應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6,029) 27,369  

年內其他全面（虧損）╱收益，扣除稅項 (6,029) 27,369  

年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124,066) (83,091)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101,609) (56,631)
非控股權益 (22,457) (26,460)  

(124,066) (83,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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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 2023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4,298,525 4,331,872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
其他無形資產預付款項 2,289 9,652

土地使用權預付款項 – 165
其他無形資產 1,818 233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496,541 529,679
遞延稅項資產 26,555 25,213
使用權資產 10 363,882 365,760  

非流動資產總值 5,189,610 5,262,574  

流動資產
存貨 5,275 4,855
貿易應收款項 11 143,413 146,801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35,175 32,337
抵押銀行存款 1,077 8,59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21,265 447,830  

流動資產總值 506,205 640,418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2 71,153 75,31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838,416 1,032,517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20,436 75,536
企業債務工具 154,656 150,891
遞延政府補助 9,745 9,733
租賃負債 10 684 684
應付稅項 3,814 14,847  

流動負債總額 1,098,904 1,359,518  

流動負債淨額 (592,699) (719,10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596,911 4,543,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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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2023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3,494,758 3,331,784
遞延政府補助 121,971 131,823
其他負債 1,784 2,000  

非流動負債總額 3,618,513 3,465,607  

資產淨值 978,398 1,077,867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3 200,000 200,000
儲備 570,664 672,273  

770,664 872,273

非控股權益 207,734 205,594  

總權益 978,398 1,077,867  



– 5 –

財務報表附註
2024年12月31日

1. 公司及集團資料

本公司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中
國浙江省台州市黃岩區西城街道引泉路308號。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供應原水、市政供水、管道直飲水、包裝飲
用水及直接向終端用戶供應自來水及向終端用戶配送自來水之輸水管網的安裝。

2. 編製基準

此等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
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及香港公司
條例的披露規定編製。彼等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除非另有說明，否則該等財務報表
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且所有金額均已約整至最接近的千位數。

持續經營

於2024年12月31日，本集團錄得流動負債淨額約人民幣592,699,000元，當中包括本集團錄
得的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人民幣838,416,000元。

鑒於流動負債淨額的狀況，董事在評估本集團是否有充足的財務資源持續經營時已審慎
考慮本集團的未來流動資金及表現以及其可用財務來源。於 2024年12月31日，本集團可
動用但未動用的銀行融資總額為人民幣3,654,590,000元，可於未來12個月內使用。考慮到
本集團可動用的該等額外財務資源以及營運產生的內部資金，董事相信本集團於可預見
將來有足夠的現金流量使其能夠持續經營並於到期時償還其債務。因此，綜合財務報表
已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合併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附屬公司指本公司直
接或間接控制的實體。倘本集團透過參與被投資方業務而享有或有權享有被投資方的
可變回報，且能透過對被投資方的權力影響該等回報，本集團即屬擁有該實體的控制權
（即現時給予本集團主導被投資方相關活動的權利）。

於一般情況下均存在多數投票權形成控制權之推定。倘本公司擁有少於被投資方大多數
投票權或類似權利，則本集團在評估其是否擁有對被投資方的權力時會考慮所有相關事
實及情況，包括：

(a) 與被投資方其他投票權持有人之間的合約安排；

(b) 因其他合約安排產生的權利；及

(c) 本集團的投票權及潛在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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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乃按與本公司相同的報告期間，並採用一致的會計政策編製。附屬公
司的業績自本集團獲得控制權之日起予以合併，並持續納入合併範圍直至不再被控制為
止。

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各組成部分歸屬於本集團母公司擁有人及非控股權益，即使這導致
非控股權益結餘為負數。有關本集團成員公司之間交易的集團內部資產及負債、權益、
收入、開支以及現金流量均於合併時悉數對銷。

倘有事實及情況顯示上文所述三項控制權要素的其中一項或多項出現變動，本集團會重
新評估其是否控制被投資方。在不失去控制權的情況下，附屬公司的所有權權益變動按
股權交易列賬。

倘本集團失去對附屬公司的控制權，則終止確認相關資產（包括商譽）、負債、任何非控
股權益；及確認所保留任何投資的公平值及損益中任何因此產生的盈餘或虧絀。先前於
其他全面收益內確認的本集團應佔部分，按照與本集團直接出售有關資產或負債相同的
基準重新分類至損益或保留溢利（如適用）。

3. 經營分部資料

就管理目的而言，本集團僅有一個須呈報經營分部，即供水及安裝供水管道。管理層監
察本集團整體經營分部的經營業績，以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作出決策。

地區資料

(a)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年內，本集團於一個地理區域內經營業務，是由於本集團的全部收入均產生自位於
中國內地的客戶。

(b) 非流動資產

本集團的所有非流動資產均位於中國內地。

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年內，來自佔本集團收入10%或以上的各主要客戶的收入載列如下：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客戶1 149,637 158,783

客戶2 141,418 149,016

客戶3 106,652 105,511

客戶4 86,606 76,945  

收入分析如下：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 600,802 606,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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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

(a) 分拆收入資料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貨品或服務類型
水銷售 587,684 585,540
安裝服務 13,118 20,807  

總計 600,802 606,347  

4.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

分拆收入資料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確認時間
於某一時間點轉移的貨品 587,684 585,540
隨時間轉移的服務 13,118 20,807  

總計 600,802 606,347  

(a) 合約負債

本集團確認下列收入相關合約負債：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 6,724 5,101  

合約負債指向本集團已收到代價的客戶轉移貨品的責任。有關金額計入綜合財務
狀況表「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i) 合約負債的重大變動

合約負債的變動主要由於收取短期墊款向客戶轉移貨品及履行履約責任所
致。

(ii) 就合約負債確認的收入

下表列示於本報告期間確認的收入金額，該收入計入報告期間初的合約負債
並自過往期間已履行的履約責任確認：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報告期間初計入合約負債的已確認收入：
安裝服務 5,101 4,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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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履約責任

有關本集團履約責任的資料概述如下：

水銷售
履約責任於交付水時履行，且付款一般於兩個月內到期。

安裝服務
履約責任於提供服務時隨時間履行，且付款一般於安裝及客戶驗收完成後到期。

於12月31日分配至餘下履約責任（未履行或部分履行）之交易價金額如下：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預期將確認為收入的款項：
一年內 9,351 10,132

一年後 23,059 16,104  

總計 32,410 26,236  

預計將於一年後確認為收入的分配至餘下履約責任的交易價金額乃與將於兩年內
履行履約責任的安裝服務有關。所有其他分配至餘下履約責任之交易價金額預計
將於一年內確認為收入。上文所披露的金額並未計及受到限制的變量考慮因素。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收入及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6,335 4,559

政府補助 4,961 270

增值稅退稅 11,408 10,777

其他 1,653 687  

24,357 16,293  

收益
外匯差額淨額 7 –  

其他收入及收益總額 24,364 16,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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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的除稅前虧損乃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達致：

2024年 2023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出售存貨成本* 467,475 446,328

所提供服務的成本 8,842 15,247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 194,657 194,622

使用權資產折舊 10 9,935 16,976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322 135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回）╱減值淨額 11 (418) 180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淨額 – 2

合約資產（減值撥回）╱減值淨額 (208) 840

政府補助*** (4,961) (270)

外匯差額淨額 (7) 42

核數師酬金 3,782 3,532

僱員福利費用（不包括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
監事薪酬）：
工資及薪金 57,912 54,861

退休金計劃供款 11,494 10,527

僱員福利費用 13,056 12,687  

總計 82,462 78,07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虧損 177 62  

* 出售存貨成本包括與年內員工成本及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有關的金額，為人民幣
236,716,000元（2023年：人民幣236,404,000元），其亦已計入上文就各類開支披露的相
關總額。

** 年內其他無形資產攤銷計入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中的「行政開支」。

*** 政府補助主要指地方政府補償，以支持本集團於中國台州市的業務。該等政府補助
並無附帶未履行條件或或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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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本集團須就本集團成員公司所在地及營運所在司法權區產生或取得的溢利按實體基準
繳納所得稅。

年內，除台州環境發展、仙之泉水業及碧水科工外，中國內地即期所得稅乃根據本集團
若干中國附屬公司的應課稅溢利按法定稅率25%（2023年：25%）計提撥備，而該稅率乃根
據於2008年1月1日批准並生效的中國企業所得稅法釐定。

根據於2023年1月1日起生效的《財政部及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所得稅
優惠政策的公告》，於年內，台州環境發展、仙之泉水業及碧水科工具有小微企業資質，
可就零至人民幣3,000,000元的應課稅收入享有5%（2023年：5%）的優惠所得稅稅率。

本集團所得稅開支分析如下：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中國內地
年內支出 20,134 31,007

遞延稅項 (1,342) 1,015  

年內稅項支出總額 18,792 32,022  

採用中國內地法定稅率計算的適用於除稅前虧損的稅項開支與採用實際稅率計算的稅
項開支的對賬如下：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除稅前虧損 (99,245) (78,438)  

於中國內地按法定稅率25%計算的
稅項 (24,811) 25.0 (19,610) 25.0

個別省或地方部門頒佈的較低稅率 518 (0.5) 447 (0.6)

聯營公司應佔溢利及虧損 6,777 (6.8) 4,963 (6.3)

不可扣稅開支的影響 665 (0.7) 424 (0.5)

尚未確認的稅項虧損 35,643 (35.9) 45,798 (58.4)    

按本集團實際稅率計算的稅項支出 18,792 (25.4) 32,022 (40.8)    

7. 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2023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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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乃根據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及年內發行在外普通股
的加權平均數計算。

於截至2024年及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

每股基本虧損的計算乃基於：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虧損
用於每股基本虧損計算的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
應佔虧損 (95,580) (84,000)  

股份數目
2024年 2023年

股份
用於每股基本虧損計算的年內發行在外普通股的
加權平均數 200,000,000 200,000,000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樓宇 管道 機器及設備
電腦及

辦公室設備 汽車 租賃裝修 在建工程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24年12月31日

於2024年1月1日：
成本 1,356,680 3,368,301 529,254 68,057 12,105 24 283,048 5,617,469
累計折舊 (363,350) (580,230) (274,712) (57,295) (10,009) (1) – (1,285,597)        

賬面淨值 993,330 2,788,071 254,542 10,762 2,096 23 283,048 4,331,872        

於2024年1月1日，
扣除累計折舊 993,330 2,788,071 254,542 10,762 2,096 23 283,048 4,331,872

添置 – – 24,438 3,017 753 – 134,024 162,232
出售 (65) – (640) (175) (23) (19) – (922)
年內折舊撥備 (67,361) (88,344) (32,774) (5,274) (904) – – (194,657)
轉撥 1,265 – 11,951 6,870 – – (20,086) –        

於2024年12月31日，
扣除累計折舊 927,169 2,699,727 257,517 15,200 1,922 4 396,986 4,298,525        

於2024年12月31日：
成本 1,357,782 3,368,301 553,089 72,042 12,638 5 396,986 5,760,843
累計折舊 (430,613) (668,574) (295,572) (56,842) (10,716) (1) – (1,462,318)        

賬面淨值 927,169 2,699,727 257,517 15,200 1,922 4 396,986 4,298,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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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宇 管道 機器及設備
電腦及

辦公室設備 汽車 租賃裝修 在建工程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23年12月31日

於2023年1月1日：
成本 1,323,453 3,239,514 516,602 67,900 12,368 308 305,469 5,465,614

累計折舊 (292,419) (491,803) (243,996) (55,701) (9,153) (230) – (1,093,302)        

賬面淨值 1,031,034 2,747,711 272,606 12,199 3,215 78 305,469 4,372,312        

於2023年1月1日，
扣除累計折舊 1,031,034 2,747,711 272,606 12,199 3,215 78 305,469 4,372,312

添置 4 – 1,059 1,394 80 – 152,190 154,727

使用權資產折舊資本化
（附註10） – – – – – – 239 239

出售 – – (11) (45) (11) (20) (697) (784)

年內折舊撥備 (70,931) (88,427) (31,045) (2,996) (1,188) (35) – (194,622)

轉撥 33,223 128,787 11,933 210 – – (174,153) –        

於2023年12月31日，
扣除累計折舊 993,330 2,788,071 254,542 10,762 2,096 23 283,048 4,331,872        

於2023年12月31日：
成本 1,356,680 3,368,301 529,254 68,057 12,105 24 283,048 5,617,469

累計折舊 (363,350) (580,230) (274,712) (57,295) (10,009) (1) – (1,285,597)        

賬面淨值 993,330 2,788,071 254,542 10,762 2,096 23 283,048 4,33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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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租賃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擁有業務營運所用土地的租賃合約，租期介乎2至50年。本集團於前期作出一次性
付款，以獲得若干該等土地租賃，並且根據該等土地租賃的條款不會作出持續付款。一
般而言，本集團不得在本集團以外轉讓及轉租租賃資產。

(a) 使用權資產

年內，本集團使用權資產的賬面值及變動如下：

土地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2023年1月1日 373,806 373,806

添置 9,169 9,169

年內於損益確認折舊 (16,976) (16,976)

年內於物業、廠房及設備資本化折舊（附註9） (239) (239)  

於2023年12月31日及2024年1月1日 365,760 365,760
添置 8,057 8,057
年內於損益確認折舊 (9,935) (9,935)  

於2024年12月31日 363,882 363,882  

(b) 租賃負債

年內，租賃負債的賬面值及變動如下：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1月1日的賬面值 684 18,829

添置 8,057 684

年內付款 (8,057) (18,829)  

於12月31日的賬面值 684 684  

分析為：
即期部分 684 684  

(c)  於損益中確認的租賃相關款項如下：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使用權資產折舊支出 9,935 16,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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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應收款項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19,271 20,741

應收關聯方款項 177,519 179,855  

小計 196,790 200,596

減值 (53,377) (53,795)  

總計 143,413 146,801  

本集團與其客戶的貿易條款乃以信貸為主。信貸期一般為兩個月。本集團致力嚴格監控
其未收回的應收款項，而高級管理層定期檢討逾期結餘。貿易應收款項為免息。

於2024年12月31日，本集團若干賬面值為人民幣 128,581,000元（2023年：人民幣 130,376,000
元）的貿易應收款項已抵押以為本集團的銀行貸款作擔保。

貿易應收款項於報告期間末根據發票日期並扣除虧損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個月以內 120,419 111,854

3個月至6個月 20,345 31,955

6個月至12個月 1,302 1,428

1年至2年 1,177 1,429

2年至3年 170 135  

總計 143,413 146,801  

貿易應收款項的減值虧損撥備變動如下：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初 53,795 53,615

（減值撥回）╱減值虧損淨額 (418) 180  

年末 53,377 53,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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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採用簡化方法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規定就預期信貸虧損作出撥備，該準
則允許就所有貿易應收款項使用存續期預計損失撥備。本集團整體考慮各組貿易應收款
項的信貸風險特徵及逾期天數，以計量預期信貸虧損。本集團在計算預期信貸虧損率時
考慮歷史損失率及就前瞻性宏觀經濟數據作出調整。預期信貸虧損乃根據撥備矩陣釐定
如下：

賬面總額
預期信貸
虧損率

預期信貸
虧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2024年12月31日
少於1年 142,419 0.25% 353
1至2年 1,436 18.04% 259
超過2年 4,255 96.00% 4,085
違約應收款項 48,680 100.00% 48,680  

總計 196,790 27.12% 53,377  

於2023年12月31日
少於1年 145,736 0.34% 499

1至2年 1,887 24.27% 458

超過2年 4,293 96.86% 4,158

違約應收款項 48,680 100.00% 48,680  

總計 200,596 26.82% 53,795  

12. 貿易應付款項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 71,153 75,310  

貿易應付款項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個月以內 36,948 48,465

3個月至6個月 3,342 18,479

6個月至12個月 5,154 4,934

超過12個月 25,709 3,432  

總計 71,153 75,310  

貿易應付款項為免息且一般須按一至兩個月期限結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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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發行及繳足：
150,000,000股（2023年：150,000,000股）
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內資股 150,000 150,000

50,000,000股（2023年：50,000,000股）
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H股 50,000 50,000  

200,000 200,000  

所有內資股及H股在股息及投票權方面於彼此之間享有同等權利。

14. 或然負債

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現時作為被告涉及兩宗正在進行的法律訴訟程序，該等訴訟涉及已
完成項目的付款結算，總爭議金額為人民幣47,282,000元。董事認為附屬公司就指控具備
有效抗辯理由，據此，除相關法律及其他費用外，本集團並未就訴訟可能產生的任何申
索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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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一、 行業概覽

2024年，中國供水行業在政策驅動、技術創新與可持續發展需求的多重推
動下，呈現出穩中提質的發展態勢。隨著「雙碳」目標提出和《國家水網建設
規劃綱要》發佈，智慧水務成為行業關鍵發展方向。物聯網、大數據與人工
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深度應用於供水系統優化調度、管網漏損檢測控
制和水質監測預警等環節，行業逐步從「保供」向「優供、智供」轉型。

同時，國家多部門圍繞「節水」這一主旋律持續出台多項政策以促進節水
型社會的建設。2024年3月，國務院頒佈了《節約用水條例》，旨在解決節水
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台州市政府也於2023年底印發《台州市水資源節約保
護和利用總體規劃》，規劃目標到2035年水資源保障問題得到根本解決，
水資源節約集約利用達到國內先進水平。供水行業將更加注重資源節約
和環境保護，提高供水效率和水質保障能力將成為未來關注的重點。

未來，隨著ESG發展理念的逐步深化，供水行業將進一步向智慧化、低碳
化、集約化、可持續方向轉型，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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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發展策略與展望

2025年是「十四五」規劃收官、「十五五」規劃謀劃之年，也是本集團迎來長
潭引水工程一期（黃椒溫聯合供水工程）建成通水30周年，加快推進提質增
效、轉型升級的關鍵之年。本集團將緊扣國家「節水優先」與「雙碳」戰略導
向，以智慧水務為核心引擎，錨定打造現代化綜合性水務集團的總目標，
緊跟水務行業政策走向，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國有企業改革
發展和党的建設、治水護水節水用水重要論述精神，優化產業佈局，進一
步做強做優主業，圍繞構建更高標準的供水保障體系，穩步推進產業鏈拓
展延伸，加快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建立「水務+科技+人才」融合創新體
系，增強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競爭力，推動本集團高質量發展。

業務回顧

本集團作為台州市領先的供水服務供應商，主營業務包括供應原水、市政供
水、管道直飲水、包裝飲用水及自來水。在原水及市政供水供應方面在台州市
均排名第一。本集團也經營直接向終端用戶供應自來水及配送自來水之輸水
管網的安裝業務。

本集團擁有、運營及管理台州市供水系統（一期）、台州市供水系統（二期）、台
州市供水系统（三期）及台州市供水系统（四期），設計原水供應能力約為每天
1,220,000噸，市政供水供應能力為每天750,000噸，供水區域為台州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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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水供應項目

台州市供水系統（一期）設計供水能力為每天250,000噸，原水供應給當地市
政供水服務商及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溫嶺市澤國自來水有限公司（「溫
嶺澤國自來水」）。台州市供水系統（二期）原水供水能力為每天 490,000噸，
其中每天380,000噸輸送至本集團的台州水廠。台州市供水系统（三期）原水
供應能力為每天480,000噸，其中台州市供水系统（四期）原水供應能力為每
天150,000噸。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原水銷售量為124.2百萬噸，較截
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 127.5百萬噸，減少約2.6%。

2. 市政供水供應項目

台州市供水系統（二期）的台州水廠設計市政供水能力為每天 366,000噸，
台州市供水系统（三期）的東部水廠設計市政供水能力為每天284,000噸，台
州市供水系统（四期）的南灣水廠設計市政供水能力為每天100,000噸，台州
水廠負責將市政供水售予本地市政供水服務商。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
度，市政供水銷售量為172.3百萬噸，較截至 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 166.0
百萬噸，增加約 3.8%。

3. 自來水供應項目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集團負責為溫嶺市澤國鎮當地終端用戶（包括澤國
鎮的商業用戶、政府部門、工業用戶及居民家庭）供應自來水。截至2024年
12月31日止年度，自來水銷售量為12.1百萬噸，較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
度的11.6百萬噸，增加約4.3%。

4. 安裝服務

本集團在經營自來水供應服務的同時，也承接當地的供水管道安裝工程，
用以連接新終端用戶至本集團的管道網絡，並就有關服務收取安裝費。截
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安裝服務所得收入為人民幣 13.1百萬元，較截至
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人民幣 20.8百萬元，減少約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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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程建設項目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在建工程項目為台州市供水系統（三期）、台州市供水
系統（四期）、台州市南片水資源優化利用工程、包裝飲用水和管道直飲水
項目。

台州市供水系統（三期）於2018年2月動工，於2022年10月投運。台州市供水
系統（四期）於2018年11月動工，於2022年8月投運。台州市南片水資源優化
利用工程已於2023年10月開工建設；仙之泉水業包裝飲用水項目於2023年
4月開工建設，於2024年4月正式驗收投產；碧水科工首個管道直飲水項目
於2023年9月開工建設。

於報告期間，台州市供水系统（三期）及台州市供水系统（四期）的各標段驗
收、整改和結算等工作扎實推進。台州市供水系統（四期）增壓泵站基本完
成徵地工作。台州水廠二期擴容工程已建成通水。台州市南片水資源優化
利用工程（路橋至椒江供水管線）主幹管工程完成主管線全線連通。仙之泉
水業在完成生產線驗收投產的基礎上，著手建立從水源到污水的全程品
控體系；碧水科工已在機關企事業單位和住宅小區佈局管道直飲水項目，
目前已有完成 8個項目的管道施工或機房建設，4個項目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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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1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中主要項目分析

1.1 收入

本集團收入由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606.3百萬元減少
人民幣5.5百萬元或0.9%至報告期間的約人民幣600.8百萬元。

(1) 原水供應

本集團銷售原水所得收入相對穩定，由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
度的約人民幣136.2百萬元減少人民幣9.7百萬元或7.1%至報告期
間的約人民幣 126.5百萬元。

(2) 市政供水供應

本集團銷售市政供水所得收入由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
人民幣398.8百萬元增加人民幣6.6百萬元或1.7%至報告期間的約
人民幣405.4百萬元。

(3) 自來水供應

本集團銷售自來水所得收入由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人
民幣50.5百萬元增加人民幣4.0百萬元或7.9%至報告期間的約人民
幣54.5百萬元。

(4) 安裝服務

本集團安裝服務所得收入由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人民
幣20.8百萬元減少人民幣7.7百萬元或37.0%至報告期間的約人民
幣13.1百萬元。

1.2 銷售成本

本集團銷售成本由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461.6百萬元
增加人民幣14.7百萬元或 3.2%至報告期間的約人民幣 476.3百萬元。該
增加主要是由於水資源費優惠取消，原水採購成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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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毛利及毛利率

由於以上原因，本集團的毛利由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人民
幣144.8百萬元減少人民幣20.3百萬元或14.0%至報告期間的約人民幣
124.5百萬元，毛利率由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23.9%下降至報告
期間的20.7%。

1.4 其他收入及收益

其他收入及收益由截至 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 16.3百萬元
增加人民幣8.1百萬元或49.7%至報告期間的人民幣24.4百萬元，主要因
為2024年政府補貼收入增加人民幣4.6百萬元。

1.5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截至 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 87.3百萬元減少人
民幣3.9百萬元或4.5%至報告期間的約人民幣83.4百萬元，主要因為台
州市南部灣區水務有限公司使用權資產攤銷的減少。

1.6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由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131.9百萬元增加人
民幣4.9百萬元或3.7%至報告期間的約人民幣136.8百萬元，主要是借款
增加。

1.7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截至 2023年12月 31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 32.0百萬元減少
人民幣13.2百萬元或41.3%至報告期間的約人民幣 18.8百萬元，主要是
由於若干附屬公司除稅前溢利減少。

1.8 除稅後虧損及稅後利潤率

基於上述各項，本集團於報告期間錄得除稅後虧損約人民幣118.0百萬
元，而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則錄得除稅後虧損約人民幣110.5百
萬元。稅後利潤率由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 -18.2%下降至報告
期間的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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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綜合財務狀況表主要項目分析

2.1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2023年及2024年12月31日，物業、廠房及設備分別約為人民幣4,331.9
百萬元及人民幣 4,298.5百萬元，主要包括供水業務的在建工程、供水
管道、樓宇、機械及設備。減少主要由於固定資產折舊。

2.2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指本集團長期持有不少於20%的股權表決權並能夠
對其施加重大影響的投資，包括台州市朱溪水庫開發有限公司、台州
自來水有限公司、台州市椒北供水有限公司、台州市路橋自來水有限
公司及台州市黃岩城鄉自來水有限公司。

2.3 使用權資產

於2023年及2024年12月31日，使用權資產分別約為人民幣 365.8百萬元
及人民幣363.9百萬元。

2.4 存貨

於2023年及2024年12月31日，存貨分別約為人民幣 4.9百萬元及人民幣
5.3百萬元。存貨主要包括在水處理過程中使用的化學物品等原材料。

2.5 貿易應收款項

於2023年及2024年12月31日，貿易應收款項分別約為人民幣 146.8百萬
元及人民幣143.4百萬元。貿易應收款項與供水業務項下應收客戶款項
有關。

2.6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於2023年及2024年12月31日，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分別
約為人民幣 32.3百萬元及人民幣 35.2百萬元。該增加主要歸因於合約
資產和可抵扣增值稅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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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貿易應付款項

於2023年及2024年12月31日，貿易應付款項分別約為人民幣75.3百萬元
及人民幣71.2百萬元。貿易應付款項主要包括未償還的原水採購款項
及水資源費。

2.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於2023年及2024年12月31日，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分別約為人民
幣1,032.5百萬元及人民幣838.4百萬元。該減少主要由於就建設台州市
供水系統（三期）及台州市供水系統（四期）之其他應付款項減少。

2.9 遞延政府補助

於2023年及2024年12月31日，遞延政府補助分別約為人民幣 141.5百萬
元及人民幣131.7百萬元。該減少的主要原因是2024年政府補助攤銷，
並無收到新增政府補貼。

2.10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管理其資本以確保其實體將可持續經營，並透過優化債務及權
益結餘為本公司股東（「股東」）帶來最大化回報。於報告期間，本集團
的整體策略維持不變。本集團的資本結構包括淨債務（包括主要以人
民幣計值的借款（扣除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總權益（包括實繳資本╱
股本、資本儲備、法定盈餘儲備、保留溢利及非控股權益）。本集團不
受任何外部施加的資本要求所規限。

於2024年12月31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人民幣321.3百萬元
（於2023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447.8百萬元）。

於2024年12月31日，本集團借款總額約為人民幣3,669.9百萬元（於2023
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3,558.2百萬元），包括銀行及其他借款以及債務
工具，其中84.8%的借款按浮動利率計息。

於2024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總債務除以年末總權益）
為375.1%（於2023年12月31日：330.1%）。資產負債比率上升主要是由於
為建設台州市供水系統（三期）及台州市供水系統（四期）新增銀行借款
約人民幣162.5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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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於任何其他公司股權中持有任何重大
投資（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無）。

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並無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的任何其他重大收購
或出售。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的銀行及其他借款為人民幣3,515.2百萬元（截至2023年12月
31日止年度：人民幣3,406.8百萬元），乃由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收取台州市
供水系統（一期、二期、三期及四期）未來收入的權利作為抵押。除以上所披露
者外，於報告期間末，本集團概無抵押任何其他資產。

外匯風險

本集團在中國經營業務，並以人民幣收取收入及支付成本開支。本集團有以港
元計價的銀行存款，分派的股息亦以港元計價。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確認外匯盈
利淨額約人民幣6,776元。本集團現時並無對沖其外幣風險。本集團將持續監控
外匯變動，最大化本集團的現金價值。

或然負債

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現時作為被告涉及兩宗正在進行的法律訴訟程序，該等
訴訟涉及已完成項目的付款結算，總爭議金額為人民幣47,282,000元。董事認為
附屬公司就指控具備有效抗辯理由，據此，除相關法律及其他費用外，本集團
並未就訴訟可能產生的任何申索作出撥備。

報告期間後事項

於2024年12月27日，董事會提議，為提升本公司融資能力、優化其資本結構及
降低融資成本，董事會已決議提呈股東審議及批准 (1)建議發行本公司將於中
國發行之本金總額不超過人民幣400百萬元（含人民幣400百萬元）之可續期公司
債券（「可續期公司債券」），及 (2)建議授權董事會或執行董事辦理於中國發行可
續期公司債券之相關事項。上述決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已於 2025年1月17日舉
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

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12月27日及2025年1月17日之公告，及本公司日
期為2024年12月31日之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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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24年12月31日，本集團有255名僱員（於 2023年12月31日：251名）。於報告期
間，僱員福利費用約為人民幣85.2百萬元（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人民幣
80.9百萬元）。本集團的僱員一般以收取固定薪金的方式獲得薪酬，亦有權獲得
績效獎金、帶薪休假及各種補貼。於報告期間，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勞務糾紛
對本集團正常業務營運產生重大影響。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將於2025年6月27日（星期五）舉行股東週年大會（「2025年股東週年大會」）。
2025年股東週年大會的通告將刊發並根據上市規則的要求於適當時候寄發予
股東。

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 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釐定出席2025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權利，本公司將於2025年5月
28日（星期三）至2025年6月27日（星期五）期間（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
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登記任何本公司股份轉讓。

為符合資格出席2025年股東週年大會，所有已填妥的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
票須不遲於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送交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
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
17樓1712-1716號舖，以作登記。

企業管治守則

本集團致力維持高水準的企業管治，以保障股東的權益並提升企業價值與問
責性。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C1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所載原則，作為其本身之企業管治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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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間，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全部守則條文。本公司將繼續檢
討及監察其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C3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其自身有關董事及本公司監事（「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
為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及監事作出具體查詢，董事及監事各自已確認於
報告期間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或出售庫存股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
證券（包括出售或轉讓庫存股（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01條），如有）。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已根據上市規則第 3.21條
及企業管治守則第D.3段以書面制定其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包括兩名獨立非
執行董事李偉忠先生及侯美文女士以及一名非執行董事林根滿先生。審核委
員會的主席為李偉忠先生。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及董事會審閱本公司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政策、本公司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年度業績及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審核委
員會亦已批准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及綜合財務報表並提交
董事會以獲批准。

核數師就年度業績公告的工作範圍

本公告所載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賬
目，而是摘錄自已經本公司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佈的香港審計準則審核的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財務資
料已經審核委員會審核及經董事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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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發2024年年度業績及年報

本 年 度 業 績 公 告 登 載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zjtzwater.com)，及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所有資料的2024年度年報將適時寄
發予股東並於聯交所及本公司各自的網站登載。

承董事會命
台州市水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楊俊

中國台州
2025年3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楊俊先生及潘剛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林根滿先生、
方亞女士、余陽斌先生、楊義德先生、林楊先生、邵愛平先生、應楠女士及
莫丹君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純先生、林素燕女士、侯美文女士、李偉忠
先生及王永躍先生。

* 僅供識別


